
 

 

 

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

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

项目名称 市检察院业务技侦用房新建项目 项目年份 2022 

项目主管部门(单

位) 
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

市级预

算执行

情况（万

元） 

年初预算

数 

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

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
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

1530 0 1530 0 

市级财

政资金

使用情

况（万

元） 

财政拨款

数 
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、结转数 

其中： 

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

1530 1530 0 0 0 

项目资金构成（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） 

子项名称 预算数（万元） 实际数（万元） 

合计 1530 1530 

工程建设费用 1400 1400 

检测及其他费用 130 130 

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
实际完成

值 
自评分 

项目绩效实

现情况（80

分） 

决策目标 

立项程序

规范性 
规范 1 100% 1 

立项依据

充分性 
充分 1 100% 1 

绩效指标

明确性 
明确 1 100% 1 

绩效目标

合理性 
合理 1 100% 1 

预算编制

科学性 
科学 1 100% 1 

资金分配

合理性 
合理 1 100% 1 

过程目标 

预算执行

率 
=100% 8 100% 8 

资金到位

率 
100% 1 100% 1 



资金使用

合规性 
合规 4 100% 4 

制度执行

有效性 
有效 4 100% 4 

管理制度

健全性 
健全 2 100% 2 

产出目标 

竣工决算

完成率 
=50% 9.16 45.49% 5.03 

工程结算

完成率 
=100% 9.2 100% 9.2 

工程使用

故障报修

率 

<=5% 9.16 2.22% 9.16 

经费支付

及时性 
及时 9.16 100% 9.16 

效益目标 

人均办案

办公面积

增长率 

>=100% 9.16 100% 9.16 

满意度目标 
合同总额

支付率 
>=95% 9.16 97.77% 9.16 

合计 75.87 

 

填表说明：1.“市级预算执行情况”、“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”均含非税收入。“年初预

算数”填“二下”数；“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”填当年使用上年结

余、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；“财政拨款数”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；“实际

支付数”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；“结转数”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；

“财政收回数”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。指标结余数=年初预算数+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

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-财政拨款数；资金结余、结转数=财政拨款数-实际支付数=结转数

+财政收回数。2.“指标名称”中“决策”和“过程”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，按照《2022

年度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》规定，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；“产出”、“效

果”、“满意度”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

通过的指标，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，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。3.各项指标

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，即各项指标分值=该类总分

值/指标个数。4.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定性指标按照 好、

较好、一般、较差、差 等级评分，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%、80%、60%、40%和 20%。

定量指标评分规则：“产出”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，完成 100%～

130%得权重值满分，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%，超过

130%的每超过 1%扣权重值 1%；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，“投入”类指标评分规

则同“产出”类指标；“结果”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，完成 100%～

200%得权重值满分，超过 200%的每超过 1%扣权重值 1%,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

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%。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，且无说明，得 0 分。 

项目基本情况 
项目概况    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业务技侦用房新建项目按照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



员会下发的《关于市人民检察院业务技侦用房新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
（苏发改中心〔2015〕347 号）和《关于市人民检察院业务技侦用房新建

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苏发改中心〔2017〕439 号）文件要求组织建设。

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.7 万平方米，包括一栋业务技侦用房（主楼）和配套

门卫（西侧门卫为“检察为民服务中心”窗口），代建方为苏州建设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地址位于姑苏区解放东路 388 号。主楼建筑地上 16

层，其中第 5 层为政法委使用的“苏州政法跨部门远程办案中心”，供律

师预约提审使用，政法部门按需派人入驻协同工作。地下 2 层，总建筑

面积约 5.22 万平方米，其中计容面积约 3.23 万平方米，容积率为 1.9。 

项目总目标 

    项目建成后，要实现检察业务办案环境的改善提升，为法律监督效

果的切实履行，满足“四大检察、十大业务”协同发展的需要提供办案

业务场所及相关配套功能用房的保障。 

年度绩效目标 
    本项目 2022 年度已处于跟踪审计阶段，主要目标就是协同代建公司

完成大楼竣工决算前的必要流程。 

项目实施情况 

    该项目为“交钥匙”工程，委托代建公司代理建设相关事务，本单

位也组建了基建办，来全面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。受各类因

素影响，该项目于 2018 年 3 月正式开工建设，其中第 5 层政法委使用的

“苏州政法跨部门远程办案中心”已于2020年底试运行，其他楼层于2021

年 9 月底交付我院使用，目前该项目仍在决算审计中。2022 年底，按照

代建公司提交的申请支付计划，经党组会研究决定支付全部年度预算款

给代建公司。 

项目管理成效 

    项目管理全过程始终坚持“业务为先、协同保障”的原则，前期设

计之初充分调研和论证，中期根据业务职能发生重大转变后又及时沟通，

调整变更相关业务用房用途，成效基本达到预期目标。    项目建设完

成后，一改原干将西路场所简陋的办案办公环境，有效拓展了业务保障

范围，实现了业务功能用房的提档升级，比如业务档案资料室扩容、办

案工作区改善等，为检察官们更好地为民办案提供了良好条件。 

项目管理存在

的问题及原因 

因该建设项目跨度时间较长，整个项目管理受政策变动和人员调整等因

素影响，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、沟通衔接不畅等情况，代建

公司的业务服务质效有待增强。 

进一步加强项

目管理的建议 

项目在管理人员交接时应做好相关衔接准备，明确相关岗位的职责，避

免信息不对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

（标注：项目总目标、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） 

 

 


